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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程科技” ）于2018年9月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再次发布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34），控股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驰惠程” ）及其一致行动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计划自2018年9月18日起未来12个月内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原

则上不少于1亿元、不超过10亿元；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等情形出

现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期限将相应往后顺延。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中驰惠程的一致行动人

共青城信中利宝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中利宝信”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18,797,97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814,139,568股的2.31%，累计增持金额达209,

315,511.00元，截至本公告日，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完成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关于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情况

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中源信” ）、北京

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中利” ）、信中利宝信、田勇先生。

2、本次增持前增持主体已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前，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9,726,89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814,139,568股的26.99%。

3、增持主体已披露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2017年12月15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于公司现金

收购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77.57%股权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原则上

不少于1亿元、不超过10亿元；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等情形出现连

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 增持期限将相应往后顺延。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9月17日期间，

中驰惠程通过自身及其一致行动人信中利宝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93,118,450

股，累计增持金额达991,556,856.85元。截至2018年9月17日，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完成前

述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2018年9月18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未来12个月内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计

划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原则上不少于1亿元、不超过10亿元；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

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等情形出现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期限将相应往后顺延。2018

年9月18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中驰惠程的一致行动人信中利宝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18,797,977股，累计增持金额达209,315,511.00元。截止至本公告日，中驰惠程及其一致

行动人前述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4、增持主体减持股份情况：

由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地9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大地9号” ）和华宝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大地6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大地6号” ）存续期即将届满，为了维护公司

控制权的稳定，2018年11月30日中驰惠程将其通过大地9号持有的公司股份13,128,805股以大

宗交易方式转由信中利承接受让、2018年12月3日田勇先生将其通过大地6号持有的公司股份

12,757,842股以大宗交易方式转由信中利承接受让。

除上述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股份转让之外， 中驰惠程及其一致

行动人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2、增持股份的金额：增持金额原则上不少于1亿元、不超过10亿元。

3、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8年9月18日起未来12个月内。

4、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

5、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6、增持计划的其他情况：本次增持基于增持主体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特定身份；中

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74�条关于收购人的相关规

定，在增持完成后12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1、本次增持具体情况

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中驰惠程的一致行动人信中利宝信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8,797,977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31%， 累计增持金额达209,315,511.00

元。截至本公告日，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完成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2、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变动

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数量、比例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增持前 增持后

持有股份（股） 持有比例（%） 持有股份（股） 持有比例（%）

中驰惠程 84,557,366 10.39 84,557,366 10.39

中源信 17,223,762 2.12 17,223,762 2.12

信中利 1,267,080 0.16 27,153,727 3.34

大地6号 12,757,842 1.57 0 0

大地9号 13,128,805 1.61 0 0

信中利宝信 90,792,039 11.15 109,590,016 13.46

合计 219,726,894 26.99 238,524,871 29.30

注：上表持股比例按照公司当前总股本814,139,568股计算。

四、其他相关说明

1、股东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1、中驰惠程《关于完成增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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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03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公司

十三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67,546,1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89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进行了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

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因公司董事长潘利群先生不能亲临主

持，按照《公司法》第101条的规定，由半数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阮庆革董事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1人，董事潘利群先生、李岩先生、符飞先生、王洪斌先生、孙茂

竹先生、邱晓华先生、白涛女士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秘勇先生、潘文先生、杨昕先生、郭士友先生因公务未

能现场出席；

3、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46,1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5,005,427 99.8268 2,540,694 0.173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永续中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38,321 99.9994 7,800 0.000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发行永续中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38,321 99.9994 7,800 0.000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15亿元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46,1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12亿元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46,1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46,1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拟向国奥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136,02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寸

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申请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33,481,806 98.1321 2,540,694 1.8679 0 0.0000

3

《关于公司拟发行永续中

票的议案》

136,014,700 99.9942 7,800 0.0058 0 0.0000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发行永续中票

的议案》

136,014,700 99.9942 7,800 0.0058 0 0.0000

5

《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

资产交易所发行15亿元债

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136,02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

资产交易所发行12亿元债

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136,02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发行债权融资

计划的议案》

136,02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李卓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

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9－016

债券代码：136351、136439、136520

债券简称：16永泰01、16永泰02、16永泰03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相关规定，受托管理人中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召集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现将本次会议主要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会议时间：2019年3月20日14:00-16:00

3、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29号钱江大酒店三层会议室。

4、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杨汝睿、杨远鹏、任钰；电话：010-59026649、59026646、59026653

（2）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宁方伟、杨雨馨；电话：0351-8366507、8366511

5、电子邮件：zdzq-bond@zdzq.com.cn

6、召开形式和投票方式：现场会议，记名式现场投票表决

7、债权登记日：2019年3月19日（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8、参会登记时间：不晚于2019年3月19日下午17:00前（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受托管

理人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以电子邮件到达受托管理人系统的时间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要求发行人落实后续偿债措施安排的议案》

2、《关于要求信用增进机构履行本息代偿义务的议案》

3、《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采取其他相关行动的议案》

4、《关于设立偿债资金归集账户的议案》

三、本次会议及后续投资者沟通受托管理人专门联系方式

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写字楼1座22层

联系人：杨汝睿、杨远鹏、任钰

联系电话：010-59026649、59026646、59026653

电子邮件地址：zdzq-bond@zdzq.com.cn

有关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和参会办法以及其他会议有关具体事项请参阅中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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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代码：360026� � � �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于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14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

持了公司股份 101,022,6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51%。

●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一致行动人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3月14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分别增持了公司股份15,988,600股、106,527,806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0.1385%、

0.9228%。

近日，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第一大股东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信托” ）的一致行动人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集团” ）及第二大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集团” ）通知，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成长价值的认可，国信集团、凤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苏凤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资管”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

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主体：国信集团、凤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凤凰资管。

2、本次增持实施前，国信集团、凤凰资管未持有公司股份；凤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885,273,

6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684%。

3、本次增持情况：

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14日，国信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101,022,6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51%。本次增持后，国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01,022,6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8751%， 江苏信托及其一致行动人国信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29,181,9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149%。

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3月14日， 凤凰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

份 15,98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85%；凤凰资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

司股份106,527,8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228%。本次增持后，凤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901,262,

28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8069%， 凤凰资管持有公司股份106,527,8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28%，凤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凤凰资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07,790,08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8.7297%。

4、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5、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

2、国信集团、凤凰集团、凤凰资管承诺：本次增持的股份在持股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

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

相关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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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10。

（2）网络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3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 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3月14日下午15:

00至2019年3月15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9年3月6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三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朱宜存董事长。

7、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授权代表）共6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816,928,7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628%。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或授权代表）共计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09,663,53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5.22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5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7,265,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6％。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法律顾问委派见证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4,926,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5%，反对1,811,9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2%， 弃权190,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08,6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726%；反对1,811,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9.254%；弃权19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020%。

2、审议通过《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4,925,8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5%，反对1,791,3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9%， 弃权21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07,8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717%；反对1,791,3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9.035%；弃权21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247%。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814,925,8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5%，反对1,801,7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1%， 弃权20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07,8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717%；反对1,801,7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9.146%；弃权20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137%。

（3）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814,926,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5%，反对1,790,5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9%， 弃权21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08,6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726%；反对1,790,5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9.027%；弃权21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247%。

（4）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814,926,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5%，反对1,790,5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9%， 弃权21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08,6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726%；反对1,790,5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9.027%；弃权股

211,500（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2.247%。

（5）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814,926,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5%，反对1,800,9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0%， 弃权20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08,6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726%；反对1,800,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9.137%；弃权20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137%。

（6）本次债券的交易流通场所

表决结果：同意814,942,1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7%，反对1,775,0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7%， 弃权21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24,1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891%；反对1,775,0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8.862%；弃权21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247%。

（7）担保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814,942,1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7%，反对1,785,4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9%， 弃权20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24,1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891%；反对1,785,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8.973%；弃权20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137%。

（8）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814,942,1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7%，反对1,785,4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9%， 弃权20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24,1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891%；反对1,785,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8.973%；弃权20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137%。

（9）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814,941,3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7%，反对1,786,2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9%， 弃权20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23,3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882%；反对1,786,2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8.981%；弃权20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137%。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长办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4,941,3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7%，反对1,976,2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42%，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

计9,410,744股， 其中同意7,423,3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8.882%；反对1,976,2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21.000%；弃权1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11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飞、王欢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出具的《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9-026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签署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金融支持业务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就金融支持业务展开广泛性的战

略合作。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续如双方签署具体业务协议

或合同达到审议标准的，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本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2573957K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注册资本：7,000,000,000.00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6年08月22日

证券期货业务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

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安信证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合作内容

1、在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将与乙方在再融资（包括不限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行股

票、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配股等）、并购重组及股权投资等业务领域展开广泛业务合作，并

聘请乙方作为甲方以上业务的重点合作方，包括但不限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者独立财

务顾问等。

2、甲方主要股东可聘请乙方作为甲方的股权质押融资机构。乙方承诺为甲方提供或寻

求纾困资金，或者提供股权质押融资服务，同时将甲方作为其重点合作伙伴并保证就本协议

中的各项服务内容向甲方提供高效、专业的服务。

3、股权质押、纾困资金，以及双方未来可能实施的金融支持业务所涉及的业务协议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在本协议基础上，由利益各方另行具体签订。

（三）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均构成违约，须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2、在合作中获知的对方秘密，不得向公众披露、擅自使用或转让他人使用，造成对方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双方均不得恶意串通第三方或以欺诈、胁迫等其它非法手段损害对方利益。造成对方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双方应尊重对方的合作地位，任何一方在与第三方商洽涉及本协议事项时，不得忽视

和损害对方在本协议中的地位和权益。造成对方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履行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一年内在符合甲方要求的情况下双方完成股权质押、保荐承销或

财务顾问等业务合作后有效期延长至三年。有效期外，如乙方负有持续督导责任，则有效期

延长至持续督导期结束。

（五）协议的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即具法律效

力。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终止协议。

四、本次签订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本次公司与安信证券就金融支持业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公司在再融资、

并购重组及股权投资等业务上获得专业、及时、高效的服务，有利于公司及主要股东寻求纾

困资金或股权质押融资，优化和改善公司的投资融资业务，促进公司稳健发展。

2、 本协议对公司2019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后续具体业务协议的签订和

实施情况而定，目前无法具体估算。

3、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实施过程中，具体业务合作内容和签署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如双方签署具体业务协议或合同达到审议标准的，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融支持业务

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300025� � � � �证券简称：华星创业 公告编号：2019-007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9年3月16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指定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615� � � �证券简称：茶花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3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3月15日收到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明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明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副总经理的职务，其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陈明生先生辞职报告自送

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陈明生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运行。

陈明生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陈明生先生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18� � � �证券简称：*ST华信 公告编号：2019-029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

关注函【2019】第 18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函中要求公司对关注函相关问题作出书

面说明，并于2019年3月18日前将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并对

外披露，同时抄报安徽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上述关注函中涉及问题进行落实和

核查， 积极准备回复工作。 鉴于关注函中部分事项公司及中介机构需进一步核实需一定时

间，同时中介机构需要履行相关核查程序及内部审批流程，因此公司无法在2019年3月18日前

完成回复工作。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上述关注函，公司将尽快完成上述关注函

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